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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07

年 12 日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2007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

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11 份。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信托受益权的

议案 

2007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 2007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增资的议案：

招商银行向社会发行理财产品筹集资金 9,880万元并委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信托）向新能源公司增资，增资资金用于实施 44MW

硅片技术改造项目，不足部分由新能源公司以自筹资金及银行贷款解决。 

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新能源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 13,000 万元

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资产证券化构建信用结构方式向新能源公司放贷：即

国家开发银行委托经贸信托按 13,000 万元银行贷款的 30%（3,900 万元）发行新

能源公司债权资产信托计划，并由公司以货币资金 3,900 万元认购该债权资产信

托。公司认购该 3,900 万元债权资产信托后，国家开发银行将其向新能源公司发

放的 9,100 万元贷款及公司认购的 3,900 万元债权资产信托的资金共计 13,000 万

元一并向新能源公司发放银行贷款，贷款期限为自国家开发银行放贷之日至

2013 年 6 月 29 日，贷款年利率为 7.83%（贷款利率随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而调整）。自 2008 年 6 月 30 日到 2013 年 6

月 29 日，新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分 11 期分别偿还 9,100 万元、3,900 万元贷款

本息。 



新能源公司分期归还的 3,900 万元本息留存于经贸信托的信托账户，在新能

源公司归还国家开发银行 9,100 万元贷款本息后，经贸信托扣除相关费用后（综

合预计不超过公司应得贷款利息的 10%）将 3,900 万元及剩余利息一次性支付给

公司。 
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 18 日 

 


